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有愛 

 

迦勒長老次子黃寶銅弟兄的妻子原本是童養媳，因為特別聰明，就成為長老會教羅馬拼音的小老師，信主後，她每天都讀聖經。她每

天早上起來，先把頭髮洗過，臉塗上粉，把自己打理乾淨整齊後，再拿一張小板凳坐著，才開始讀經（聽神講話），讀經完畢後才跪

下禱告（跟神講話），這是早期信徒的信仰生活，有如（申 27：2~6）所記『築壇與錄律之石』，其中錄律之石是要把神的話寫在上

面的石頭，要整理過並漫上石灰，有如今天我們讀經等同聽神講話，要有所準備不能隨便。這般慎重是因為有愛，是怕自己在引讀聖

經時誤導他人。這是在描述第一代信徒在讀經時之慎重有如（申 27：2~6）所述。 

 

當真耶穌教會傳到塭仔的時候，當時黃秀兩家還是大地主，通常地主的孩子都很傲驕不易相處。 佃農和地主關係是有些對立的，何

況在塭仔大都是他們的佃農。因為對鄉里鄉親的人有愛，黃以利沙長老他把福音真理傳講給承租土地的佃農聽。他不怕烈日當頭，有

時站在田邊或是蹲坐在田埂上，看著佃農耕作邊對佃農傳講福音，訴說耶穌慈愛的見證。經過 93 年後，我們發現塭仔教會 99%都是

他的佃農。若是當時他們沒有把福音真理傳給這些佃農聽，也就沒有現在的塭仔教會了。因為當時的黃家，後來幾乎都搬離塭仔了。

這些佃農因為承租黃以利沙長老的地，而得到這個寶貴的福音，實在是很奇妙，這就好像主耶穌講的藏寶於田的比喻一樣。 

 

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，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，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這塊地。（太十三 44）�

黃以利沙長老出生仕族，卻散盡家財，只為傳講福音做個好傳道人。正如保羅所說的：世界都是有損的，因為只有主耶穌才是至寶。�

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。（腓三 7-8）�



 

 

一些塭仔教會老一輩的人說，在民國五十三年黃以利沙長老離世的時候，幾乎沒有錢買棺木，是他的佃農賣了一些黃金來處理他的後

事。只能說：他對耶穌有愛、對佃農有愛、而佃農對他有愛有敬重。�

當時住在塭仔的同靈，在安息日那天，要走田埂小路到線西去聚會，路途很遠，大約有四、五公里的路途，有的人用腳踏車載老人

家、有的用扁擔挑著籃子，一邊放米和菜、一邊放小孩。田梗小路又窄、又濕又很難走，小孩若不小心，還會翻掉到水溝內，有時候

還會踩到蛇；但大家的心是火熱的。 

同靈們大多是農民，因此在安息日時，大家都會帶上自家最好的農作物來教會。有的帶米、有的帶芋頭、番薯、蒜頭或菜乾等；教會

有準備油、鹽。若是沒有人帶菜來時，就會到附近田邊，或黃長老家屋後的果園摘野菜。 

在上午聚會完之後，弟兄們會去撿乾竹竿和乾樹枝準備生火。阿嬤們則用雙聯灶（就是一大一小的灶並聯在一起），準備煮午餐鹹稀

飯，還會炒一堆蒜頭酥加豆醬來下飯。大家在會堂門口的樹下用餐，有人蹲著、有的站著，比賽誰吃得多，因為同靈間有愛、就成為

世界上最好吃的「愛心粥」了。 

因為同靈中以農民居多，經濟狀況並不好，但是大家都很愛主，也很樂意奉獻。一年一度的靈恩會，是他們所期盼的，也很早就開始

計劃安排，因為沒有很多金錢，他們只能奉獻自家所有的。因此，他們把教會小黑板寫得滿滿的，有雞、鴨、還有鵝，當然也有米、

還有蔬菜……。教會不用再買食材，甚至還有剩餘。因為身、心、靈、都得到滿足，大家都快樂的來參加靈恩會。那時主內同靈間有

愛，大家苦樂同當，互相關心、代禱，如使徒時代般的分享所有食物。當時住在塭仔的人，在安息日那天，要走田埂小路到線西去聚

會，路途很遠，大約有四、五公里的路途上（塭仔信徒走了二十幾年），去線西的會堂的路途雖遠；但有同靈一起行走在前往會堂的

上行之路，讓上行之路充滿有愛的歡笑、問安聲。 

人對我說：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，我就歡喜。（詩篇 122：1）�

 


